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现实版“农夫与蛇” 上演，

雇主因信任将银行卡密码告知保姆， 离职

后保姆竟将银行卡窃走并取现 5000 余元。

近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保姆窃取雇主银行卡案件， 经检察院提

起公诉， 被告人顾某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

拘役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今年年初， 张先生的父亲张老因病住

院， 陪护期间， 张先生和隔壁床家属在闲

聊时得知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季度都会收

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于是， 他准备给父

亲申请一张。 去办理时， 工作人员告知他

张老名下已有此卡， 张先生一头雾水， 他

连忙去银行查阅此卡的流水账单， 不查不

知道， 一查吓一跳， 他发现在父亲生病住

院不能下床的情况下， 该卡自 2020 年起被

5 次取现累计 5000 余元。 张先生顿感不

妙， 怀疑起了保姆顾某， 遂报警。 之后的

调查也证实了张先生的怀疑。

顾某是张先生于 2016 年聘请的保姆，

负责照料父亲的衣食起居。 2017 年初， 为

了节约路途时间更方便照料张老， 顾某申

请与丈夫一同入住张老家中， 就这样， 顾

某一干就是 3 年。 2019 年底， 张先生发觉

顾某工作懈怠， 便辞退了她。 谁也不曾想

到， 张老一家待顾某如此之好， 顾某却在

离职时窃取了张老的银行卡。

今年 10 月 25 日， 经普陀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 被告人顾某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

拘役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王某因现金周转需求结识了

从事信用卡套现业务的朋友， 却在办理套

现的过程中， 利用收付款的时间差用 PS

伪造转账成功截图骗取对方达 4 万余元。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

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王某因犯诈骗罪被上海崇明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 元。

王某因为需要现金周转， 经过朋友介

绍结识了从事信用卡套现业务的老李。 每

次套现， 王某都会通过扫描老李提供的收

款码利用信用卡进行支付， 老李则根据王

某信用卡支付的金额， 从中扣除 4%的手续

费后把剩余的钱款转账给王某。

直到今年 4 月份的一天， 王某一天之

内通过老李连续套现了 8 笔共计 4 万多元

的资金。 而老李提供套现用的收款码并不

是他自己的账户， 而是远在广东的一个朋

友的收款账户， 所以每次王某完成支付后，

老李并不能马上收到到账通知。 老李也没

有及确认这 8 笔支付是不是都到账了， 只

是看了一下刘某手机上转账成功的截图，

就把套现的资金都转给了王某。

可到了第二天下午， 老李问朋友有没

有收到王某的那 8 笔转账， 朋友却说没有

收到。 老李于是赶紧联系王某， 谁知此时

王某再也不回他信息了。 经查， 王某发现

老李和朋友之间收付款的时间差， 就用图

像编辑软件伪造了一些转账支付成功的截

图给老李看， 而实际上王某的两张信用卡

早就已经透支， 根本无法进行支付。 今年

9 月， 崇明检察院以王某涉嫌诈骗罪向法

院提起公诉， 最终王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 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因急需租房钱， 一女子谎称可以

办理“外地学生在沪中考” 事宜， 骗取学生家

长 7 万元。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对女子赵

某某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

金 5 万元。

今年 3 月底， 赵某某到一家打印店打印文

件， 在与老板娘朱女士的闲聊过程中了解到，

朱女士的儿子即将升初三准备中考， 但由于积

分不够， 只能回原籍考试。 5 月下旬， 赵某某

因房屋拆迁急需一笔钱租房子过渡， 便萌生了

欺骗朱女士的想法。 6 月 1 日上午， 赵某某假

装匆匆来到打印店， 告诉朱女士如果能成功办

理“贫困生就地中考”， 就可以解决她儿子的

中考问题， 但需尽快将材料以及 10 万元的费

用交齐， 名额有限。 朱女士一听连声感谢， 但

她目前手头只有 7 万元， 于是两人协商尾款 3

万元待事情办成再支付。 随后， 朱女士按照要

求将钱款分两笔转到了赵某某的银行个人账户

和微信账户上。

钱虽然交了， 但是过了一个月， 办理在沪

中考的事却迟迟没有消息。 在朱女士的多次询

问和催促下， 赵某某于 7 月 5 日上午拿了一张

加盖有某区“招生办” 公章的 《特困生就地中

考申请表》 让朱女士填写， 并要求支付 3 万元

的尾款。 待赵某某走后， 朱女士有些不放心，

便拨打了区招生办的电话咨询， 不料竟被告知

根本没有这项政策和表格， 朱女士遂发现被骗

并报警。 经查， 赵某某拿给赵女士的 《特困生

就地中考申请表》 系自己编造， 表格上“招生

办” 以及“审核通过入档” 的两枚印章都是其

找“小作坊” 私刻伪造。 赵某某将骗得的 7 万

元全部用于租房、 还债以及个人开销。

在家人的帮助下， 赵某某退赔了全部违法

所得，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在对赵某某作出

判罚时， 法院综合考虑了赵某某有 2 名幼儿，

又是家中唯一劳动力的情节。 本案承办检察官

表示， 赵某某利用了朱女士着急想让孩子在沪

中考的心理， 编造所谓的“门路” 骗取钱款。

家长不要轻信“开后门” 办学籍等谎言， 同时

要经常注意政策变化， 如有疑问， 应第一时间

向所在地招生办咨询。

女子谎称帮外地生在沪中考行骗
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并处罚金 5万元

信用卡套现过程打“时间差”
男子诈骗代办人 4万余元被判刑

父亲卧病在床，养老金却被取走
保姆离职后窃取雇主银行卡被拘役 5个月

法治庭审A8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上接 A7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浦仓路

421 弄 18 号 1131、 2131、 3131 室， 建筑面

积： 176.79 平方米。

起拍价： 195 万元 评估价： 347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2 月 14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宝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老师 17701728858

021-36368821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

路 58 号 10 幢 3 单元 209 室住宅房， 建筑

面积： 85.96 平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 67.43

平方米）

评估价： 355.3 万元 起拍价： 249 万元

拍卖标的 2： 被执行人江某持有的上海威

平副食品有限公司 58.1395%股权 （认缴出

资额人民币 500万元）。

起拍价： 200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1 月 4 日 10 时至 2022

年 1 月 7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701843149 石先生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珠宝玉器 JC021 手镯 （2161）

等 29 件 （拆分拍卖）

评估价： 23.895 万元 （总价）

起拍价： 16.7265 万元 （总价）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12 月 5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003222801 厉先生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存放于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

1607 号的吊具、 电机、 电器原件等。 （第

二次拍卖）

起拍价： 10 万元 评估价： 16.3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2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翁先生 15000600096 （完）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英鸽

本报讯 “网红带货” “种草营销” 等渐

渐成为商家们较为热衷的推广方式。 然而， 却

有商家因为一份线上商业推广合同， 而成了被

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过这样

一起服务合同纠纷……

为了备战“双十一”， 宁波某传媒公司曾

与上海某餐饮公司签订了一份 《网红线上商推

合同》， 约定由传媒公司旗下指定的 6 名“网

红” 在其各自的微博账号上， 对餐饮公司的内

容进行推广和宣传， 餐饮公司需为此支付网红

基础服务费及微博操作费共计 38.1 万余元。

然而， 活动结束后， 餐饮公司却仅支付了 15.2

万余元， 传媒公司多次发函催款， 但餐饮公司

却在回复函中明确表示， 将不再支付剩余未付

款项， 传媒公司无奈起诉至上海浦东法院。

传媒公司诉称， 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

效， 权利义务明确， 其已就商推服务履行完

毕， 餐饮公司也理应遵照合同约定， 支付剩余

服务费 22.8 万余元及相应违约金。

餐饮公司辩称， 该公司在此期间进行了高

管层调整， 在对公司业务开展核查时发现， 此

次 6 名“网红” 的推广价格竟高出市场报价的

2.41 倍。 且行业惯例中， 也没有另外收取微博

操作费的做法。 同时， 其认为在此前双方合作

的“618” 活动及“双十一” 预热活动中， 对

方也存在未按约履行义务的问题， 遂决定不再

支付剩余款项。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签订的

《商推合同》 真实有效， 应当予以遵守， 合同

中关于价款的约定， 也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 被告理应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行情， 如果认

为报价过高亦可另行寻求合作， 现既已在合同

上盖章确认， 即表示认可约定的服务报价。 现

原告已按约完成微博推广义务， 被告以合同报

价虚高、 显失公平为由拒绝支付剩余服务费，

明显缺乏相应证据证明。

最终， 上海浦东法院判决餐饮公司支付剩

余服务费及相应违约金， 后该公司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 亦被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法官说法 >>>

  根据法律规定， 依法成立且生效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合同签订方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否则， 要承担继续履

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目前， 网红直播推广服务的收费主要依靠市场

调节， 这就要求相关主体在参与此类活动时，

应当充分了解市场行情， 或通过比价等方式，

尽可能多地收集、 知晓市场信息， 从而作出理

性、 慎重的选择。

请网红带货，商家却拒付服务尾款
法院：被告以合同报价虚高、显失公平为由拒绝支付剩余服务费，缺乏证据证明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岚

本报讯 “他很急， 很好骗。” 薛先生

在焦急等待贷款审批的时候， 并不知道承

诺为他搞定贷款的中介正如此评价他。 近

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一起案

件， 三名贷款中介假扮银行工作人员， 骗

取 70 多岁急需贷款的薛先生“包装费”，

因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2020 年 12 月， 70 多岁的薛先生急需

贷款 20 万元。 额度虽不高， 但由于年事已

高， 他的贷款审批并不顺利。 正当他焦头

烂额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个自称贷款中介

小卢的电话。

在小卢口中， 薛先生发愁的贷款问题

根本不算什么， 她热心地为薛先生介绍了

所谓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张经理。 沟通中，

张经理表示只需付一笔费用进行一下“包

装”， 15 天就可以申请到贷款。 根据他的

说法， 所谓的“包装”， 就是为资质不达标

客户制作一份满足贷款要求的“材料包”，

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资产证明、 经营流水等。

薛先生听后觉得挺满意， 在今年 1 月

5 日支付了 6000 元“包装费”。 然而， 他

最终也没有等到银行贷款。 迟迟没得到回

音的薛先生多次联系小卢、 张经理， 都被

以种种理由搪塞， 最后甚至被不耐烦的两

人拉黑。 他不知道的是， 小卢和张经理根

本没有为他做什么“包装”， 也没有为他提

交任何贷款申请。

张某、 卢某两人实际上是同一家贷款

中介公司的员工， 平时在完成公司任务的

同时， 也会私下绕过公司接一些“飞单”。

通常由一人在公司客户通讯录里寻找急需

贷款的客户， 另一人则伪装成银行内部工

作人员骗取对方信任。

但薛先生这种资质的客户， 他们并不

清楚有何种渠道可以为他申请到贷款， 联

系薛先生纯粹是为了骗一些“包装费”。

“当时觉得他贷款急用， 很好骗。 6000 元

金额也不大， 即使他去报案了， 警察也不

会管这个事情。”

经调查， 这并不是张某唯一一次乔装

银行“张经理” 实施诈骗。 今年 3 月， 他

用同样的手法与何某结伙， 骗取了急需贷

款的余先生 11500 元“包装费”。

到案后， 卢某、 何某两人如实供述了

全部作案过程， 赔偿了被害人全部损失并

取得了被害人谅解； 张某供述了主要犯罪

事实。

近日， 经虹口区检察院起诉， 虹口法

院审理后， 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 6000 元； 以诈骗罪判处何

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 元； 以诈骗罪判处卢某拘役 4 个月，

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他很急，很好骗”

假扮银行人员骗取贷款“包装费”


